
2021 年度昌宁县交通运输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项目 事项

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

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适用

区域
备注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安全生产检

查

五县（市、区）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

企业、建设项目安

全生产检查

重点

检查

事项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企业、建设

项目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县级以上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
普遍适用

保山市交通运

输局安全生产

领导小组各专

业办公室按季

度进行检查

2
水路运输市

场检查

水路运输经营资

质及保持状况、经

营活动和经营行

为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水路运输

经营者

实地核

查、书面

检查

县级以上水路运

输管理部门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七条、

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八条；《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五

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

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九

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

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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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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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路服务设

施监督检查

高速公路、国省干

道、高等级公路服

务设施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公路服务

设施经营

管理单位

现场检

查、实地

核查、日

常巡查

县级以上公路路

政管理部门
《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第三十五条 普遍适用

4
公路养护检

查

公路养护管理监

管

一般

检查

事项

公路养护

管理单位

实地核

查、书面

检查、日

常巡查

州（市）以上公路

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五条；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

条

普遍适用

5
公路建设市

场检查

公路建设市场管

理、建设程序执

行、招标投标管

理、信用管理、合

同履约管理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公路建设

项目管理

单位和从

业单位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网

络监测

县级以上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招标投标条例》第四条、第五十九条，《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公路建设市

场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公路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条，《公路建

设市场督查规则》第十条

普通适用

6
水运建设市

场检查

水运建设市场管

理、建设程序执

行、招标投标管

理、合同履约管

一般

检查

事项

水运建设

项目管理

单位和从

业单位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网

络监测

县级以上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招标投标条例》第四条、第五十九条，《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水运建设市

场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港口工程建设管

理规定》第三条，《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普通适用



序号
检查项目 事项

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

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适用

区域
备注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理、质量安全管

理、信用管理检查

第三条

7

保山市辖区

范围内交通

运输工程造

价监督检查

保山市辖区范围

内交通运输工程

造价监督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保山市辖

区范围内

交通运输

工程项目

业主（各

县、市、区

交通运输

局）、项目

公司

现场检

查、查阅

资料、询

问核查

等方式

县级以上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公路工程造价管理暂行办法》（交通部 2016

年第 67 号令）第二十三条；

《云南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第五

条；

《云南省交通基本建设造价监督管理办法》第

五条

普遍适用

8

公路水运工

程质量安全

监督检查

执行法律、法规、

规章及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安全

生产条、质量责任

落实及质量保证

体系运行、主要工

程材料、构配件、

主体结构工程实

体质量等情况

一般

检查

事项

公路水运

工程建设

从业单位

综合督

查、专项

督查、日

常巡查

县级以上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部

令 2017 年第 25 号）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

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部令

2017 年第 28 号）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普遍适用


